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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三届会议 

临时议程项目
*
 121 和 126 

2008-2009 两年期方案预算 

人力资源管理 

 
 

  精简联合国合同安排的详细提议：前进方式 
 
 

  秘书长的报告 
 
 

 摘要 

 本报告摘要说明秘书长关于精简联合国包括外地行动的合同安排和统一服

务条件的提议，并提供更多资料，以便利大会第六十三届会议主要会期审议此事

项。 

 

 

 

 
 

 
*
 A/63/150 和 Cor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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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背景 
 
 

1. 各国元首在 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上授权秘书长审查人力资源政策、条例和

细则，以确保符合本组织的需要，并就秘书长履行管理职责所需的条件提出建议

（第 60/1 号决议，第 162 段和 163 段）。 

2. 在这方面，秘书长在其题为“着力加强人力建设”的报告（A/61/255 和 Add.1

和 Add.1/Corr.1）以及后来向大会第六十一届和第六十二届会议提交的详述其关

于精简联合国合同安排（A/61/857 和 A/62/274）、统一服务条件（A/61/861）和

职业文职维和人员（A/61/850）的建议的报告中建议设立一个新的人力资源管理

框架。 

3. 本报告摘要说明秘书长关于简化联合国合同安排和统一服务条件的建议，考

虑到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所通过的联合国共同制度合同框架（A/60/30 和

Corr.1，附件四）。秘书长的提议将大大加强本组织应对不断演变和越来越复杂

的业务需要的能力，同时促进平等待遇，认识到在困难工作地点服务的贡献，并

为各工作地点秘书处工作人员提供更大的工作保障。 

4. 秘书长的提议包括制定一套关于联合国秘书处所有工作人员就业条件的《工

作人员细则》，并规定三类任命：临时、定期和连续任用。 

5. 联合国工作人员和管理层在工作人员管理协调委员会过去三届会议上就秘

书长的提议进行了正式协商。2008 年 6 月，工作人员管理协调委员会重申支持秘

书长关于精简合同安排的提议。 

6. 考虑到其各自的业务需要，独立管理的基金和方案继续在对自己的工作人员

实施新合同安排方面拥有灵活性。 

 

 二. 提议摘要 
 
 

7. 根据现行制度，联合国秘书处根据三个系列的工作人员细则，即 100、200

和 300 号编采用几类任用，导致往往肩并肩履行同样职能的工作人员的服务条件

不同。有 100 号编下的试用、定期任用、无限期任用和长期任用；200 号编下的

短期、中期和长期任用；以及 300 号编下的短期和有限期间任用。大会在第 61/244

号决议中强调，必须将缺乏透明度且复杂而不便管理的、不符合国际公务员制度

委员会合同安排框架的现行制度合理化 

8. 根据提议的制度，一个单一序列《工作人员细则》将规定一个联合国工作人

员合同，涵盖三类任用： 

 (a) 临时任用，任期至多一年（或至多两年，以满足外地的激增需要），适

用于为从事季节性或高峰期工作和应付具体短期需要而任命的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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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定期任用，可至多五年； 

 (c) 连续任用，无限期。 

9. 如果大会批准秘书长的提议，长期任用将于 2009 年 7 月 1 日起废止。不过，

任何合同框架变动将不影响目前被长期任用的工作人员，或在变动生效以前根据

现行细则有权被考虑长期任用的工作人员。 

10. 简化合同框架将通过向有关各方提供清晰度、透明度和公平性来处理大会提

出的问题，并帮助为秘书处各部门包括外地更好地吸引和保留有技能、经验丰富

和合格的文职工作人员。对于广大工作人员来说，一套新的细则将便于使用，便

利流动，管理效率更高，特别是在发展和实施今后的企业资源规划系统方面。 

 

 三. 主要问题 
 
 

临时任用 

11. 秘书长提议，临时任用将用于任用从事季节性或高峰期工作和应付具体短期

需要的工作人员，任期至多一年。只有在外地业务需要时，才能将临时任用再

多延长一年。这一提议符合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的框架。行政和预算咨询委员

会建议批准该提议。外地可能需要将临时任用延长一年以上，但总共不超过两年

的具体情况，是与维持和平行动、特别政治任务、人道主义行动和经济援助，以

及与有限定任务期限的特别审查、评估和调查有关的激增需要和业务需要。 

定期任用 

12. 秘书长提议，给予工作人员 初一年或更长的定期任用，这种任用可 多延

至五年。进入本组织的工作人员在第一年服务期间都将有一段试用期。 

13. 考虑到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在第六十四届会议期间（A/60/30/Add.1，第

5-7 段），以及工作人员在工作人员管理协调委员会第二十八届会议上对五年以上

定期任用的限制和延长表示的关切，秘书长还提议： 

 (a) 在为联合国和平行动服务的国际工作人员的合同中，不再限定其为某个

特派团服务； 

 (b) 对于联合国和平行动中那些不属于拟议的 2 500 名职业国际人员、但表

现出 高标准的效率、才干和忠诚的国际工作人员，通常应延长他们的定期任用，

每次不超过两年，不限于在某个特派团服务，以满足所查明的联合国和平行动业

务需要。只要仍然需要这些人员的服务，他们就能继续得到定期任用； 

 (c) 维持和平行动以外的工作人员可获得 多五年的定期任用。如果符合本

组织和工作人员的利益，可允许在五年之后延长定期任用，但不超过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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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各基金和方案将有灵活性，根据其业务任务将定期任用延长五年以上。 

14.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建议批准其关于人力资源管理的报告（A/62/7/ 

Add.14，第 9 段）中的这些提议。 

15. 关于定期任用工作人员的服务终了补助金问题，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 2007

年开始在审议两种职类工作人员都适用的服务条件和审查薪资和福利制度时讨

论“津贴现代化和简化：离职偿金”问题。委员会将继续在 2009 年讨论这个问

题。工作人员管理协调委员会重申支持关于服务终了补助金的提议，并请秘书长

要求大会和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立即认真审议此事项。 

连续任用 

连续任用资格 

16. 秘书长提议，工作人员在本组织连续服务五年，如果仍然需要该工作人员在

本组织同一部门或其他部门提供服务，且该工作人员的表现如其绩效考评所反

映，达到效率、才干及忠诚的 高标准，就有资格被考虑连续任用。 

17. 对于目前其任用局限于在某一个部门服务的工作人员，或在有限定任务期限

的项目或实体中工作的工作人员，不排除考虑连续任用，可以给予连续任用，没

有期限，但本组织必须继续需要该工作人员的服务。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

支持了这项提议（A/62/7/Add.14，第 15 段）。 

18. 在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情况下，对于被视为基线中期工作人员需要的拟议

2 500 名职业文职维和人员队伍，有可能给予连续任用。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

员会建议，不建立拟议的 2 500 名职业文职维和人员队伍，但认识到在维持和平

行动中工作的国际工作人员也应有资格被考虑连续任用（A/62/7/Add.14，第 15

和 36 段）。在认识到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工作人员持续编制需要的同时，咨询委

员会的建议并不反映秘书处的中期战略工作人员规划，或其发展在外地服务的职

业工作人员和满足快速部署需求的各项战略。如果大会批准咨询委员会的建议，

确定维持和平行动工作人员持续需要的标准，将基于在确定拟议 2 500 名职业文

职维和人员组成的过程中开展哪种工作人员规划，并按需要予以调整，以反应对

有可转让技能的其他职类和职等，包括那些 初不在职业人员队伍内的人，如安

保和人权人员的预计中期需求。 

19. 秘书长还提议，在五年后继续需要其服务、并达到可适用标准的维持和平特

派团当地征聘工作人员，应有资格被考虑连续任用。这类工作人员应在服务结束

时，通常是在特派团关闭时，得到与任用时间相符的解雇补偿金。行政和预算问

题咨询委员会认为，当地征聘的特派团工作人员的解雇补偿金不应与其任用类别

挂钩。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正在继续讨论离职偿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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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秘书长提议，通过国家竞争性考试征聘的工作人员应在服务五年后被考虑连

续任用。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认为，这类工作人员应在服务两年后被考虑连续

任用（A/60/30/Add.1，第 12 段）。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将在第六十三届

会议审议人力资源管理问题时再次审议这个问题。 

21. 秘书长强调，精简合同安排提议的根本目标之一是促进工作人员待遇的公平

和一致性，同时简化行政管理。因此，他认为必须避免对工作人员进行分门别类，

要避免使用不同的门槛来考虑连续任用。工作人员-管理当局协调委员会第二十

九届会议强调，为了促进所有工作人员的公平待遇，征聘的方式不应决定所给予

的任用的类型。 

22. 虽然承认国家竞争性考试是重要的征聘工具，但秘书长坚持认为，为了工作

人员的公平待遇着想，就象适用于通过其他竞争途径应聘加入本组织的所有其他

工作人员一样，有关通过国家竞争性考试征聘的工作人员在本组织以定期任用连

续服务五年之后考虑给予连续任用的提议不应有任何改变。此外，秘书长提议，

人力资源管理厅应仔细监测通过国家竞争性考试征聘的工作人员的留用率，以确

保新的合同安排不会带来任何不利的影响。 

程序 

23. 根据秘书长向大会第六十二届会议提出的提议，有资格获得连续任用考虑的

工作人员将由有关部厅、人力资源管理厅或当地人力资源办公室审查。在出现分

歧时，将由一个联合咨询机构再次审议。在工作人员-管理当局协调委员会第二

十九届会议讨论之后，秘书长提议，有资格获得连续任用考虑的工作人员的所有

案件应由一个咨询机构审议，该机构将审议作为一个整体的本组织是否需要该工

作人员的服务。 

24. 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认为，秘书长关于连续任用的提议等同于自动改划。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有同样的担忧。工作人员-管理当局协调委员会第二

十九届会议也讨论了这一问题。在决定是否给予连续任用时所使用的严格审查工

作人员业绩和持续需要有关职能的程序如下： 

 (a) 将对该工作人员的业绩进行彻底审查，包括对其档案和考绩进行审查。

该工作人员在联合国四年服务的考绩评级应完全合格，并没有受过任何纪律处

分。关于加强业绩管理系统的机制，2007 年设立了一个工作人员-管理当局会议

期间工作组，该小组正在审查目前的评级制度、利用电子考绩制度工具的困难、

向工作人员和管理人员提供充足、额外的强制性培训的必要性以及让管理人员和

工作人员对遵守电子考绩规定问责的必要性； 

 (b) 要审查在可预见的将来本组织是否需要该工作人员的服务和职能。职能

被界定为本组织执行任务基本所需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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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止连续任用 

25. 根据秘书长的提议，可以与终止长期任用同样的理由终止连续任用： 

 (a) 裁撤员额/减少工作人员； 

 (b) 健康原因； 

 (c) 业绩不能令人满意； 

 (d) 纪律原因； 

 (e) 如果工作人员同意，且符合本组织的利益； 

 (f) 任用书规定的其他理由； 

 (g) 征聘后曝光的工作人员任用前的情况，而根据《宪章》确立的标准，这

些情况使他或她无法获得任用。 

26. 唯一的区别是，在连续任用情况下，可在没有获得该工作人员同意时“为本

组织的利益”实行终止。 

27.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建议大会请秘书长向大会第六十三届会议报告

在这一方面所制定的内部程序（A/62/Add.14,第 23 段）。 

28. 在此背景下，拟议程序如下： 

 (a) 方案主管将向主管人力资源管理助理秘书长提出附有辅助证据的详细

终止建议，并与该工作人员讨论这一建议，向他/她提供一份书面呈件复印件； 

 (b) 该名工作人员将有一段时间审查这一建议和辅助证据，并提出他/她对

终止建议的意见； 

 (c) 人力资源管理厅将审查方案主管的建议和工作人员的意见。在核查和审

议所有各方提出的事实后决定： 

㈠ 核准建议； 

㈡ 退回案件，进行进一步审查和提供补充资料；或 

㈢ 选择不同意所提建议； 

 (d) 该名工作人员可以根据《工作人员细则》第十章对终止他/她的连续任

用的决定提出上诉。 

29. 大会请秘书长界定“本组织利益”的范围。秘书长认为，终止连续任用的理

由可包括诸如任务的改变或完成、方案的调整或资金或活动的减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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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秘书长审查了与设立每年改划连续任用数额上限有关的问题，并在工作人

员-管理当局协商委员会第二十八届和第二十九届会议上同工作人员代表进行了

协商。秘书长认为，设立上限不符合本组织的利益，对工作人员也不公平。上限

将不公平地剥夺工作人员得到连续任用的机会，即使本组织将来需要其职能，他

们有出色的业绩考评。而且，秘书长认为，与特定原则、任务或职能挂钩的上限

不符合本组织的业务要求和流动政策。秘书长认为，参照特定员额、任务和职能

来评估是否继续需要一名工作人员的服务将会对流动产生消极影响，工作人员将

不愿意担任有限任期的项目或实体的员额，因为他们没有资格得到连续任用考

虑，从而影响了方案交付能力。 

  服务条件 
 

31. 秘书长提议，随着采用单一的一套工作人员细则，本组织将提供目前的工作

人员细则 100 号编现所适用的权利和福利，但临时任用的情况除外。本报告附件

一提供了详细资料，说明根据新的一套工作人员细则拟为三个新的任用类型的每一

类所设的福利。秘书长的提议源于对目前适用于100 号编、200 号编和 300 号编任

用的权利和福利的比较，并对这些福利对短期任用工作人员和定期任用或连续任用

的适用性作出了区分，以便促进向工作人员提供的权利方面的更大的公平。 

32.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 90％以上的国际人员目前在不带家属工作地点服务，长

期同家人分离，而不享受维持另一个单独住所的补偿。特派团工作人员的补偿一

揽子要比同一地点的联合国各机构、基金和方案的外勤人员低 30％至 40％，造

成对素质 佳的外勤人员的竞争，并损害了本组织吸引工作人员来满足业务需求

的能力（见 A/61/30/Add.1）。国际工作人员的空缺率平均为 26％，专业人员 2007

年 29％的年更替率使这一情况更加复杂。因此，立刻采取行动，解决实地的工作

人员的服务条件对成功征聘工作人员、管理和保留一支数量充足的高素质和充满

动力的文职人员非常关键，这些人员要有充足的装备，能有效完成复杂的维持和

平和特别政治任务，并能负责任地管理目前每年价值 70 多亿美元的财务、人力

和物力资源。简化合同安排和解决服务条件是秘书长用来满足秘书处，包括其常

设工作地点和外勤业务的新的人力资源框架的两块相互关联的基石。 

33. 秘书长以前的报告（A/61/255 和 A/61/861）提供了将外地工作人员的服务

条件与联合国各机构、基金和方案的工作人员的服务条件统一的详细提议。这些

提议包括按照联合国各机构、基金和方案的做法，将特派团指定为家属随行和不

带家属特派团（将取代目前的“特别”或“已设特派团”的称号）、对不带家属

工作地点采取特别业务办法，以带薪休养假和休养旅行取代间歇休养假。 

34. 根据特别业务办法，工作人员及其合格的受扶养人将安置在靠近不带家属工

作地点的适当地方，这就是工作人员的行政外派地点。工作人员将领取旅费、托

运费、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派任津贴、调动和艰苦条件津贴以及适用于行政外

派地点的房租补贴。该名工作人员然后部署到不带家属工作地点，并领取类似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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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特派任务生活津贴（生活津贴）的特别业务生活津贴，以支付不带家属工

作地点的费用。 

35. 在 2007 年 3 月的会议上，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赞同秘书长将外地工作人

员的服务条件与联合国各机构、基金和方案的工作人员的服务条件统一的提议

（A/61/30/Add.1）。 

36.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在其报告中（A/61/7/Add.14）支持秘书长的提

议，与联合国共同制度的其他外地组织采用的指定方法统一，将特派团指定为家

属随行或不带家属工作地点，采用带薪休养假和休养旅行取代间歇休养假。 

37. 但是，咨询委员会建议推迟就不带家属工作地点采用特别业务办法作出决

定，以便有足够的时间实现随着执行简化合同安排的生效所带来的改进。 

38. 可通过秘书处各工作地点的服务条件的统一来实现推迟就特别业务办法作

出决定以及执行简化合同安排。这一办法将涉及工作人员被安置在不带家属工作

地点，他/她将领取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调动和艰苦条件津贴、派任津贴和房

租补贴，以取代特派任务生活津贴，而家庭仍留在母国。不会为家庭成员维持一

个单独的住所的费用支付任何补偿。然而，采取咨询委员会的建议推迟审议特别

业务办法将不会解决有关同家庭分离以及在不带家属工作地点服务的工作人员

维持第二个住所的经济责任等方面的问题，也不会实现所要求的统一，方便从总

部到外地以及从联合国各机构、基金和方案到外地的调动。特派团工作人员在家

属随行工作地点工作的机会依然有限，根据联合国各机构、基金和方案目前对工

作地点的指定，80％的特派团工作人员仍将被派往不带家属工作地点。 

 

 四. 执行时间 
 
 

39. 大会第 62/248 号决议决定在其第六十三届会议主要会期作为优先事项继续

审议合同安排和服务条件的问题，包括联合国外勤业务中的此类问题，以期在

2009 年 7 月 1 日实行新的合同和服务条件。 

40. 如果大会在其第六十三届会议主要会期批准了秘书长关于精简合同安排的

提议，秘书长已查明需于大会作出决定后的 6个月期间内采取的下列行动。以下

提及的具体日期只是用于说明： 

 (a) 如果大会批准了秘书长的提议，新的合同框架将于 2009 年 7 月 1 日开

始采用，修正的《工作人员条例》将于该日生效。新的《工作人员细则》全文将

提交大会第六十三届会议续会； 

 (b) 按照 100 号编、200 号编和 300 号编任命的工作人员，如果在 2009 年 7

月 1 日之后仍然需要该工作人员的服务，将自此日起对工作人员任用进行审查，

并按照新的《工作人员细则》予以改划或重新任用。新《工作人员细则》下的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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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任用的期限，将视情况或是该工作人员原来任用合同的剩余期间，或是予以延

长； 

 (c) 秘书长在其报告（A/61/255 和 A/62/274）中表示，对于在合同框架的

变化生效时根据现行细则有权被考虑获得长期任用的工作人员，应考虑给予他们

长期任用。因此，至 2009 年 6 月 30 日已按照 100 号编任命的累计连续服务五年

的所有工作人员都有资格被考虑转为长期任用。如果所有条件都得到满足，将准

予长期任用。此后，在 2009 年 7 月 1 日之后已累计连续服务五年的工作人员，

将考虑给予连续任用。 

41. 大会第六十三届会议面前还有关于《工作人员条例》修正案的另一份报告

（A/63/189）,如果大会批准新的合同安排，将需要参考该份修正案。《工作人员

条例》修正案将作为秘书长编制一套于 2009 年 7 月 1 日生效的新的工作人员细

则的基础。拟议的新的《工作人员细则》将反映大会于第六十三届会议主要会期

期间所作的关于统一服务条件和精简合同的决定。 

42. 如秘书长关于统一服务条件的报告（A/61/861）所述，如果大会批准秘书长

的提议，所有构成部分的有效日期将为 2009 年 7 月 1 日，分阶段执行情况如下

所述。以带薪的休养假和休养旅行取代间歇休养假的提议将经大会批准后于 2009

年 7 月 1 日立即生效。特派团被改为家属随行的工作地点的有效日期将为 2009

年 7 月 1 日。预期执行进程将于 2009 年 12 月 31 日完成。在不带家属工作地点

采用特别行动方法的有效日期将为 2010 年 4 月 1日， 早于 2010 年 4 月 1日执

行，因为预期这方面需要 9 至 12 个月来设立必需的法律、行政和安全框架。 

 

 五. 所涉经费问题 
 
 

43. 采用划一的联合国工作人员合同需要根据单一的一套《工作人员细则》任命

工作人员，向根据三类任用类型任命的工作人员提供应享待遇和福利（见附件

一）。采用划一的联合国合同，对于下列几类工作人员不会引起任何其他经费问

题： 

 (a) 按照 100 号编任用的工作人员； 

 (b) 按照 200 号编任用的工作人员，其福利与 100 号编工作人员相同； 

 (c) 按照 300 号编任用的 6个月或不到 6 个月的短期（非限期任用）工作人

员： 

 (d) 联合国和平行动中当地征聘的工作人员。 

44. 根据 2009 年 7 月 1 日外勤人事计划部署情况，在联合国新的工作人员合同

规定下，重新任命按照 300 号编任用的限期任命工作人员时，预计会产生所涉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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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问题，估计所涉经费每年为 2 430 万美元。其中包括每年用于 10 个政治特派

团的 350 万美元和用于 11 个维和特派团的 2 080 万美元。 

45. 按照联合国共同制度中以实地工作为主的其他组织采用的指定办法，拟改

变指定 9 个特派团为家属随行工作地点的办法将产生所涉经费问题，估计每年为

3 030 万美元，其中包括涉及改变指定 6 个政治特派团的办法的 1 130 万美元和

3 个维和行动的 1 900 万美元。以带薪的休养假和休养旅行取代间歇休养假需要

编列指示性资源，估计每年为 2 850 万美元，其中包括每年用于政治特派团的 420

万美元和用于维和行动的 2 430 万美元。在不带家属工作地点采用特别行动方法

将涉及经费问题，估计经费为每年用于 8 个维和行动的 2.76 亿美元和用于 4 个

政治特派团的 2 400 万美元。 

46. 这些估计数增补了秘书长有关统一服务条件的报告（A/61/861）内的数字，

其中反映下列情况：在达尔富尔和乍得设立新的维持和平特派团、联合国埃塞俄

比亚和厄立特里亚特派团任务结束、联合国塔吉克斯坦建设和平办事处关闭、预

期关闭国际独立调查委员会。估计费用还包括根据现有人员配置水平在联合国科

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和联合国塞拉利昂综合办事处执行特别行动而编列的

经费。但这些特派团的经费可以调整，以反映特派团今后的重组。 

47. 就维持和平行动而言，如果大会批准秘书长的提议，并于 2009 年 7 月 1 日

付诸执行，所需相关经费（见附件二）将编入 2009 年 7 月 1日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期间的维持和平拟议预算中。就政治特派团而言，人力资源改革建议的所需相

关经费有 50％将编入 2009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的年度经常预算中。在

大会批准本报告内的秘书长提议之前，这些所需经费未被编入 2009 年的政治特

派团预算中。因此，在批准政治特派团 2009 年预算时必须核拨这些经费。 

 

 六. 大会将采取的行动 
 
 

48. 大会不妨 

 (a) 批准本报告所载的新的合同安排和服务条件以及文件 A/63/189 所载的

《工作人员条例》修正案； 

 (b) 批准有关按照联合国各机构、基金和方案的做法将特派团指定为家属随

行的工作地点的提议，2009 年 7 月 1日生效；在不带家属工作地点采用特别行动

方法，2009 年 7 月 1 日生效，2010 年 4 月付诸执行；以带薪的休养假和休养旅

行取代间歇休养假，2009 年 7 月 1 日生效； 

 (c) 如 A/61/255/Add.1 和 Corr.1 和 A/61/850 所详述的，批准设置 2 500

名职业文职维和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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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在 2008-2009 两年期方案预算第 3 款（政治事务）下追加批款 9 469 000

美元，作为政治特派团 2009 年 7 月 1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的经费； 

 (e) 注意到从 2010 年 1 月 1 日起各政治特派团今后各期间所需经费将被编

入政治特派团的各自预算中； 

 (f) 注意到从 2009 年 7 月 1 日起各维和特派团今后各期间所需经费将被编

入维和特派团的各自预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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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在新的合同框架下拟议的应享待遇和福利 

拟议 

应享待遇 临时员额 定期员额 连续性员额 

基薪 有 有 有 

每年职等内加薪 无 有 有 

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 有 有 有 

房租补贴 有 有 有 

扶养补助金 有 有 有 

教育补助金 无 有 有 

语文津贴 无 有 有 

流动津贴 无 有 有 

艰苦工作地点津贴 有 有 有 

不搬运津贴 无 有 有 

危险津贴 有 有 有 

参加养恤金计划 有,服务满6个月或6个

月以上 

有 有 

病假 有 

（每个合同月2天） 

1 年或 1 年以上，少于

3 年： 

1 年或 1 年以上，少于 3

年： 

  前 3 个连续历年可享

有 65 天全薪病假/65

天半薪病假； 

前 3 个连续历年可享有

65 天全薪病假/65 天半

薪病假； 

  3 年以上： 3 年以上： 

  可享有 195 天全薪病

假，在任何连续 4 年的

期间可享有 195 天半

薪病假 

可享有 195 天全薪病假，

在任何连续 4 年的期间

可享有 195 天半薪病假

医疗保险 有，服务满 3 个月或 3

个月以上 

有 

（工作人员及其家庭

有保险费补贴） 

有 

（工作人员及其家庭有

保险费补贴） 

恶意行为保险 有 有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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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议 

应享待遇 临时员额 定期员额 连续性员额 

人寿保险 有，服务满 6 个月或 6

个月以上，工作人员支

付全部保险费 

有 

（工作人员支付全部

保险费） 

有 

（工作人员足额支付保

险费） 

离职后健康保险 无 有 有 

年假 有 

（每月 2.5 天） 

有 

（每月 2.5 天） 

有 

（每月 2.5 天） 

年假的折付 有 

（ 多 30 天） 

有 

（ 多 60 天） 

有 

（ 多 60 天） 

探亲假（无证明病假可以用

作探亲假） 

有 

（每年 7 天） 

有 

（每年 7 天） 

有 

（每年 7 天） 

产假 有 有 有 

陪产假 有，若秘书长预料工作

人员休陪产假回来后会

继续服务至少 3 个月，

则聘期 6 个月以上的工

作人员在聘用开始时就

可以享用，或连续服务

满 6 个月后可以享用 

有 有 

探亲旅行 有，在适用情况下 有 有 

回籍假旅行 有 

（只适用于艰苦工作地

点；只适用于没有安家

的工作人员） 

有 有 

间歇休养假 有，适用于在指定工作

地点聘期 6 个月以上的

合同 

有，在指定工作地点 有，在指定工作地点 

医疗后送差旅费 有 

（只适用于没有安家的

工作人员） 

有 有 

派任、调职、离职旅行 有 

（只适用于没有安家的

工作人员） 

有 有 

派任非随身行李 只适用于工作人员 有 有 

调职非随身行李 只适用于工作人员 有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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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议 

应享待遇 临时员额 定期员额 连续性员额 

离职非随身行李 只适用于工作人员 有 有 

派任津贴 有，在适用情况下 有 有 

离职回国补助金 有，在母国以外地点连

续服务满 1 年或 1 年以

上 

有 

（有受扶养人的专业

工作人员 4 至 28 个星

期的薪金毛额；无受扶

养人的专业工作人员，

3 至 16 个星期；一般

事务人员，2 至 12 个

星期；连续服务各为 1

至 12 年（在适用情况

下减去工作人员薪金

税）） 

有 

（有受扶养人的专业工

作人员 4至 28 个星期的

薪金毛额；无受扶养人

的专业工作人员，3 至

16 个星期；一般事务人

员，2 至 12 个星期；连

续服务各为 1 至 12 年

（在适用情况下减去工

作人员薪金税）） 

解雇偿金 有 

（按任期未满部分每月

一周计算，但 少发给

六周的补偿金， 多发

给三个月的补偿金（根

据工作人员条例附件三

规定）） 

有 

（服务满 6 至 15 年或

15 年以上者有 3 至 12

个月的薪金毛额（根据

工作人员条例附件三

规定）） 

有 

（服务满6至15年或15

年以上者有 3至 12 个月

的薪金毛额（根据工作

人员条例附件三规定））

死亡抚恤金 有 

（ 多 3 个月） 

有 

（3 至 9 个月的工资） 

有 

（3 至 9 个月的工资） 

特别职位津贴 无 有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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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指定特派团为家属随行的工作地点的所涉经费年度估计数 

（美元） 

特派团 

家属随行的工作

地点应享待遇

特别行动方式

应享待遇

300 号编任用改为

100 号编任用 休养假和休养旅行 共计

维持和平行动  

中乍特派团 0 32 209 689 2 097 656 2 652 000 36 959 344

西撒特派团 3 949 596 0 180 873 249 600 4 380 069

联海稳定团 0 22 043 798 1 718 614 1 911 000 25 673 412

联刚特派团 0 52 155 876 3 068 451 3 580 200 58 804 527

联科行动 0 22 420 426 1 376 308 1 552 200 25 348 934

联合国-非盟混合行动 0 58 088 730 4 570 282 6 432 400 69 091 411

埃厄特派团 0 0 0 0 0

科索沃特派团 0 24 337 846 1 237 139 1 692 600 27 267 585

联利特派团 0 27 633 136 1 654 169 1 891 500 31 178 805

联苏特派团 0 37 156 902 3 354 832 3 360 000 43 871 734

东帝汶综合团 9 555 416 0 1 273 089 839 800 11 668 305

联格观察团 5 567 310 0 235 039 179 400 5 981 749

 小计 19 072 322 276 046 402 20 766 451 24 340 700 340 225 875

政治特派团  

联布综合办 8 273 387 420 972 503 100 9 197 459

中非支助处 1 064 977 0 70 517 52 650 1 188 144

上帝抵抗军 123 225 0 24 500 0 147 725

联阿援助团 9 038 000 845 780 1 133 600 11 017 380

独立联盟 3 229 008 1 026 971 2 199 600 6 455 579

国际独立调查委员会 0 0 0 0

联塞综合办 3 508 989 186 945 237 900 3 933 834

联尼特派团 8 705 464 0 795 715 0 9 501 179

联几支助处 673 291 0 39 839 36 400 749 530

联索政治处 411 347 0 57 202 0 468 549

中亚预防外交地区中心 286 061  28 082 13 650 327 793

 小计 11 264 365 24 049 384 3 496 523 4 176 900 42 987 172

 每年共计 30 336 687 300 095 787 24 262 974 28 517 600 383 213 048

 
 

  特派团：联布综合办（联合国布隆迪综合办事处）、中非支助处（联合国中非共和国建设和平支助办事处)、中乍特派团（联

合国中非共和国和乍得特派团）、西撒特派团（联合国西撒哈拉全民投票特派团)、联海稳定团（联合国海地稳定特派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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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刚特派团（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特派团)、联阿援助团（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联伊援助团（联合国伊拉克援助

团)、联合国-非盟混合行动（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联塞综合办（联合国塞拉利昂综合办事处）、埃厄特派

团（联合国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联合国科索沃特派团）、联利特派团（联合国利比里亚特派

团）、联尼特派团（联合国尼泊尔政治特派团)、联苏特派团（联合国苏丹特派团）、东帝汶综合团（联合国东帝汶综合特派

团）、联科特派团（联合国科特迪瓦行动）、联几支助处（联合国几内亚比绍建设和平支助办事处）、联格观察团（联合国格

鲁吉亚观察团）、联索政治处（联合国索马里政治事务处）、中亚预防外交地区中心（联合国中亚预防外交地区中心）。 

 


